岱总工〔2010〕35 号

关于印发《岱山县乡镇工会2010年度

重点工作考核办法》的通知
各乡镇工会：
现将《岱山县乡镇工会2010年度重点工作考核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地实际，认真贯彻实施。
      
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岱山县总工会
二〇一〇年八月二日
抄  送：市总工会

2010年度岱山县乡镇工会重点工作考核办法
为进一步适应新形势下工会工作发展的需要，使我县工会工作在服务职工、服务经济、服务大局中有新作为、新贡献，经县总研究决定，制定《岱山县乡镇工会2010年度重点工作考核办法》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考核对象
乡镇工会 

二、考核办法 

考核采取先自评，再由县总考核组考评，最后提交县总主席办公会议确定考核结果，作为评先评优依据。 

1、各乡镇工会根据《岱山县乡镇工会2010年度重点工作考核目标》中规定的工作项目、工作内容和工作要求进行自评，于11月10日前将自评情况上报县总工会办公室。
2、县总工会成立考核领导小组，吴进旺副主席任组长，县总相关部室负责人为成员。考核小组通过听取各乡镇工会工作汇报、查看台账等方式进行考核。
3、凡违反国家和工会财经纪律、财务制度，经同级经审会或上级经审会、地方审计部门发现有严重违纪违法事项的将一票否决。 

三、考核内容 

见附件：《岱山县乡镇工会2010年度重点工作考核目标》

附件：

岱山县乡镇工会2010年度重点工作考核目标
	工作项目
	考核内容
	评分标准
	考核依据、办法
	自

评

分
	考

评

分

	一、动员广大职工为加快建设海洋经济强县、创建“平安岱山”有所作为（11分）
	<一>、组织开展劳动竞赛情况
	1、实施职工读书献计活动，完成申报优秀合理化建议5条（3分）
2、组织所属企业开展职工技能“大培训、大练兵、大比武”活动（2分）
3、组队参加县级船舶电工技术大比武活动（2分）
	依据：岱总工（2010）13号、21号、27号等。

办法：听取汇报、查看台帐及相关上报材料。

有下列情形的，该项工作不得分：申报建议数未过半，未组织所属企业开展技能竞赛，未落实劳模体检。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<二>、参与、开展职工劳动保护工作情况
	1、25人以上企事业单位开展安康杯竞赛活动达100%（2分）
	
	
	

	
	<三>、劳动模范管理、服务情况
	1、积极做好劳模服务管理工作，组织劳模参加体检、疗休养等活动（2分）
	
	
	

	二、加强女职工组织建设，切实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（4分）
	女职委组建及女工工作开展情况
	1、女职工组织健全，女职工权益保障专项集体合同签订率95%以上（2分）
2、星级女职工之家示范点一家以上（2分）
	依据：《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工作条例》等。

未上报女职工之家示范点不得分。
	
	

	
	
	
	
	
	


岱山县乡镇工会2010年度重点工作考核目标

	工作项目
	考核内容
	评分标准
	考核依据、办法
	自

评

分
	考
评
分

	三、加强工会组织建设，不断增强党的执政基础（31分）
	<一>、乡镇工会规范化建设情况
	1、全面推进乡镇工会规范化建设（挂牌、有章，一室二中心，制度上墙）（3分）
2、组织健全，乡镇工会干部待遇到位，人员配备、机构设置齐全（2分）

3、工作有计划、有总结，台帐完整。每年召开代表大会（全委会）（3分）

4、按时上报经审工作报告和对本级预决算审计意见（2分）
	依据：岱总工（2010）28号，（2009）44、46号和“2010年工作目标分解表”、《舟山市乡镇总工会规范化建设标准》等。

办法：听取汇报、查看台帐及相关上报材料、组织座谈。

有下列情形的，该项工作不得分：工会未挂牌、制度未上墙，未召开代表大会（全委会），未开展基层工会评比表彰，未上报职工之家、职代会示范点，未自主开展业务培训，组建目标未过半。镇总工会未上报年度经审报告、审计意见。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<二>、三级联创、职工之家示范点建设情况
	1、全面开展党建带工建、三级联创活动，对下级工会有评比、有表彰（2分）

2、完成职工之家示范点建设任务（2分）

3、完成工会干部业务培训任务（2分）

4、新建立非公企业职代会典型示范培育点一家，公有制企业实施厂务公开率100%（2）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<三>、开展 “网格化管理、组团式服务”情况
	1、落实工会“网格化管理、组团式服务”，有实施意见、工作计划（1分）

2、纳入当地网格化管理平台并建立联系制度（1分）

3、组建信息员队伍和组团式服务团队,活动开展正常（2分）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<四>、工会组建、职工入会工作情况
	1、完成年度工会组建确保目标数（组建数、法人涵盖数、会员发展数）（4分）

2、工会组织年报及时准确（1分）

3、积极推动区域、行业工会建设，有新建行业、区域工会或其他新型工会的得（2分）

4、探索做好务工流动人口入会工作，有创新、有典型（2分）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岱山县乡镇工会2010年度重点工作考核目标

	工作项目
	考核内容
	评分标准
	考核依据、办法
	自评

分
	考评分

	四、推进维权帮困机制建设，深化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创建活动（32分）
	<一>、健全维权机制，创建和谐企业
	1、企业集体合同、工资集体协议签订率95%以上，及时做好新建会企业合同协议签订上报，推进行业性、区域性及企业工资集体协商，至少有一个示范点，报县总权保部备案（4分）

2、开展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活动创建面达95%，申报县级和谐企业至少一家（3分）
3、劳动关系三方协调会议至少召开一次，会议纪要报县总权保部备案 (2分)

4、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和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建制率达95%以上，并建有劳动争议调解台帐。200人以上企业挂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牌子（2分）

5、开展工会劳动保障法律监督检查至少一次，工会法律宣传教育培训至少一次（2分）

6、工会法人资格登记率80%以上（3分）
	依据：岱总工（2010）4号、12号、20号，岱总工办（2010）4号等。

办法：听取汇报、查看台帐及相关上报材料、组织座谈。

有下列情形的，该项工作不得分：集体协议签订率、和谐企业创建面未达标，未上报三方会议纪要、强保障促和谐示范点、维权帮扶站月报表、用工信息、培训情况，未开展劳动法律检查、培训。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<二>、推进职工生活后勤保障
	1、完成“强保障 促和谐”主题活动任务数，至少新培育一个示范点并上报（2分）

2、完成新年度在职职工住院医疗互助补充保障报名工作，扩面10%以上（2分）
	
	
	

	
	<三>、深化困难职工帮扶
	1、完善困难职工、特困职工档案，本级困难职工帮扶慰问经费比上年增长15%以上（3分）

2、深入开展“金秋助学”、“两节”送温暖活动（2分）

3、建立健全乡镇职工维权帮扶站，挂牌醒目、台帐健全，制度和服务项目上墙（3分）
	
	
	

	
	
	
	
	
	

	
	<四>、加强就业援助
	1、按季上报用工信息情况，全年提供用工信息100条以上（2分）

2、开展职工技能培训，全年完成实名制职工（农民工）培训60人以上（2分）
	
	
	

	
	
	
	
	
	


岱山县乡镇工会2010年度重点工作考核目标
	工作项目
	考核内容
	评分标准
	考核依据、办法
	自评

分
	考评分

	五、提升职工素质、宣传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（12分）
	<一>、工会宣传、调研创新情况
	1、宣传“劳动光荣、工人伟大”，开展优秀职工推荐工作（2分）

2、完成工会报刊征订任务（2分）

3、撰写一篇以上工会工作文章（心得体会、情况反映、调研报告、工会工作创新成果、典型经验等均可（2分）
	依据：岱总工办（2010）2号、岱总工（2010）8号、9号、13号等。

办法：听取汇报、查看台帐及相关上报材料、组织座谈。

有下列情形的，该项工作不得分：未完成信息报送、报刊征订任务，未上报“工作文章”，未完成职工书屋创建和申报任务，未开展优秀职工推荐。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<二>、企业文化建设职工素质教育情况
	1、加强职工素质教育，组织开展“创争”活动，并推荐先进（2分）

2、推进企业文化建设，组织“五一”等节日活动，创建职工书屋（2分）
	
	
	

	
	
	
	
	
	

	
	<三>、信息报
送工作
	1、完成年度信息报送（录用）任务（2分）
	
	
	

	六、规范工会财务工作，收好、管好、用好工会经费（6分）
	工会财务工作规范化建设情况
	1、进一步完善财务制度和管理机制（2分）
2、依法管好、用好工会经费，全年经费开支在年度预算的70%-110%之间（2分）

3、准确及时编报年度预决算，并按时上报县总（2分）
	依据：工会财务会计管理考核标准。

未独立设立银行账户、会计、出纳未分设、无会计内控制度不得分。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七、加强工会经审工作，保障工运事业健康发展（4分）
	经审工作规范化建设、台账化竞赛活动情况
	1、 组织基层工会开展经审工作台账化管理竞赛活动（2分）

2、 完成开展对下一级工会实务审计任务（2分）
	依据：“2010年工作目标分解表”、岱总工经审3号、4号文。

未按要求上报经审竞赛考核表、未开展对下审计不得分。
	
	

	
	
	3、 
	
	
	

	附加分（5分）
	工会工作创新
	被县总确定为“工作创新” 的得3分，被县及以上评为“工作创新”的得5分
	提供相关材料，并被县总认定。
	
	

	合计
	
	
	


